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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泰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ISO 9001:2000  TTI International Co., Ltd.

1、 造業特定製程&特殊時程申請案

為因應傳統產業及中小企業的需求，勞委會已於96年10月01日公告修正條文，降低製造業申請外勞門檻，本次相關修正重點如下:

(一)、取消製造業重大投資案申請聘僱外籍勞工規定，開放符合3K或3班(已於98

年3月7日後暫停辦理)之行業申請聘僱外籍勞工。(申請過重大投資者皆可申辦)
(二)、依產業關聯度及缺工指標訂定A級行業20%、B級行業18%及其他行業(非A或

B)15%之彈性核配外籍勞工比率。

(三)、取消申請引進外籍勞工，需增聘足額本國勞工機制，改以雇主聘僱外籍勞工後，定期於每年2月、5月、8月及11月查核雇主聘僱外籍勞工人數是否超過規定比率。
1-1資格說明

· 特定製程行業:
	編號
	特定製程

	01
	食品加工製造

分切、加工(萃取、調配、殺菁、蒸煮、醃製、燻製、鹽漬、油炸、焙炒、填) 、充填、殺菌、乾燥、冷藏、冷凍

	02
	食用油脂加工

脫酸、脫色、脫臭、氫化

	03
	磨粉及飼料加工

碾穀、研磨、過篩、粉碎、混合、製粒、碾碎

	04
	紡紗及不織布製造

清花、梳棉、倂條、粗紗、精紡、加撚、假撚、筒子、熱融紡絲、不織布成型（熱壓、針軋、水針、紡黏、融噴）、裁切、沖壓

	05
	織造

整經、漿紗、穿綜(筘)、織造、驗布

	06
	印染整理加工

精煉漂白、染色、印花、整理加工、定型

	07
	成衣服飾品製造

驗布、裁剪、縫製、整燙、織造、漂染、烘乾、定型、膠料攪拌、套膜烘烤、轉印

	08
	皮革及毛皮整製

1.皮革韖製、硝製工程：浸水、削肉、浸灰、脫毛、脫灰、酵解、浸酸、韖製、擠水

2.皮革染整工程：脫脂、中和、再韖、染色、壓花、上漆、梳整、上蠟、加脂削油、鉻韖、浸酸、染色加脂、固酸

	09
	鞋類、育樂用品及拉鍊等製造

製模、沖切壓、鑽孔、搓牙、鈑金、研磨、砂光、沾漿(浸漿)、塗裝、塗佈﹙膠﹚、貼合、熱(冷)處理定型、成型（含射出、押出、吹出、真空、發泡、壓延、吹擠）、熱壓成型、鑄造、鍛造、清洗、乾燥、防鏽、電鍍、修邊、焊接、表面處理、印刷、皮料裁斷、沖削、摺邊、削邊(薄)、磨邊、鉗幫、縫綻

	10
	合板及組合材料製造

原料整理(烘板)、佈膠、整修、冷熱壓、砂光、塗裝

	11
	紙漿、紙及紙器製造

紙漿及廢紙之揀選整理、散漿、乾燥、捲紙、貼合、壓楞（粘合、壓合）、印刷、成型、釘合

	12
	印刷品製造

打孔、軋形、印刷、裁切、黏膠、釘合、塗佈

	13
	基本化學材料及肥料製造
層析、過濾、反應、燃硫、轉化、吸收、氨化、碳化、過濾、鍛燒、混合（攪拌）、發酵、熟成

	14
	合成樹脂、接著劑及塑膠原料製造
聚合反應、膠液摻和、押出

	15
	農藥及環境衛生用藥原料處理、加工
1.粉塵作業:原料研磨、粗(細)粉碎及篩分

2.有機溶劑作業:原料配製、投料攪拌

3.環境用藥製造:拌粉、攪拌、捏合、加藥、打模、上架、乾燥

	16
	塗料、染料及顏料製造
乾燥、研磨、攪拌、混合

	17
	原料及西藥製造

1.混合、反應、純化、乾燥

2.粉體混合、打碇、造粒

3.混合熔膠、軟膠膜加工、膠囊充填容器乾燥、注射封填、滅菌

	18
	橡膠製品製造

配料、混煉、硫化、射出、壓延、塗膠、擠壓、貼合、成型

	19
	塑膠製品製造

上膠、塗佈(膠帶)、射出（含修邊）、押出（含修邊）、吹出（含修邊）、壓延、真空成型、壓克力反應成型、.發泡成型、積層硬化、纏繞、熱壓成型、拉擠成型、噴塗、修邊

	20
	玻璃原料處理及加工製造

熔融、徐冷、切割（含玻璃管）、加工、拉管、玻璃管熱加工、調螢光粉(玻璃、燈泡及管製品)、抽絲、紡絲、假橪、織布(玻璃纖維)

	21
	耐火、黏土建築材料及陶瓷衛浴設備製造
原石粉碎、篩選、秤量、混合、成型、乾燥、堆疊(陶磚、清水磚等)、削邊、磨邊(火頭磚、特殊型磚)、刨光、施釉、燒成

	22
	混凝土、石膏、石油及煤製品製造
碎解(熱融)、拌合、研磨、堆疊、抄選、混合、成型、乾燥、裁切

	23
	水泥製品製造
製鋼筋籠、拌合、蒸養、拆模、修補、堆放

	24
	石材製品製造
1.原石入料、鋸切、裁切、研磨、拋光或燒、噴、冲、鑿、橋剪（一次、二次、三次等加工及異型加工）、成型及細部加工
2.再生石加工：下腳料回收及分類、粉碎、破碎、震篩、拌合、成型、養生

	25
	金屬機電、運輸及被動電子元件前製程作業

熔煉、軋延、擠型、伸抽、裁剪、切割（雷射、火燄、圓鋸、水刀等方式）、橡膠或金屬粉末混煉、粉末冶金

	26
	金屬機電及運輸加工製程作業

車削、銑削、研磨、鑽孔、沖製（油壓、液壓、氣壓）、鏟花、鍛造、鑄造、焊接、滾壓、轉造、輪壓、非傳統加工製程(放電加工、線切割、水刀等)、組立成型、纏繞、絕緣處理、玻璃纖維積層、片狀造模、塊狀造模、手積成型、噴佈、真空袋模壓、壓力袋模壓、熱膨賬模壓、熱壓爐模壓、編織、塑性成型（射出、押出、壓鑄、加硫、樹脂轉注）

	27
	金屬機電、運輸、電子零組件後製程作業

打頭、搓牙、人工表面整修、熱處理、表面處理（噴砂、電鍍、塗裝、染黑、防鏽、真空鍍膜、塗佈、皮膜處理等）、封裝、化成倒角、成形、彎管、焊接、研磨、烤漆、切割

	28
	電子資訊產業有毒氣體及化學處理製程

	29
	電子資訊產業人工插件及組裝、人工調整及修補、人工目檢及檢驗

	30
	光電材料及組件製造

塗佈成型、貼合、裁切、黏著劑調配、鹼化處理、碘液槽處理

	31
	輻射、電子醫學及其他醫療器材設備製造
1.射出成型、膠合

2.成形（車床、銑床）、焊接、拋光
3.混煉、壓鑄、射出、硫化、膠合

	32
	家具加工

砂光、塗裝、沖切、鈑金

	33
	光學產品加工

鏡片研磨、射出成型、水化

	34
	廢棄物資源化處理

進料、拆解、粉碎、分選、熔煉、萃取、蒸餾、熱處理、乾燥、燒結、溶蝕、剝離、電解、裂解、混拌、置換、離子交換、溶提、中和、蒸煮、發酵、輸送


· 特殊時程行業:(已於98年3月7日後暫停辦理)
	編號
	行 業 別
	編

號
	行 業 別

	01
	冷凍冷藏肉類製造業
	23
	黏性膠帶業

	02
	冷凍調理食品製造業
	24
	玻璃及其製品製造業

	03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
	25
	耐火材料業

	04
	紡紗業
	26
	陶瓷業（黏土建築材料、衛浴設備）

	05
	人造纖維加工絲業
	27
	磚窯業

	06
	織造業
	28
	預拌混凝土業

	07
	不織布
	29
	水泥製品製造業

	08
	印染整理業
	30
	石材製品製造業

	09
	紡織手套製造業
	31
	基本金屬製造業

	10
	皮革、毛皮整製及鞋類製品製造業
	32
	手工具

	11
	育樂用品製造業
	33
	模具業

	12
	合板及組合木材製造業
	34
	金屬鍛造業

	13
	紙漿及紙製造業
	35
	金屬表面處理及熱處理業

	14
	印刷業
	36
	金屬製品製造業螺絲業

	15
	酸鹼業
	37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6
	有機質肥料製造業
	38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17
	合成樹脂及接著劑製造業
	39
	電線電纜業

	18
	人造纖維製造業
	40
	照明設備製造業

	19
	染料、塗料及顏料製造業
	41
	機械設備製造業

	20
	橡膠製品製造業
	42
	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

(汽車、機車、自行車和遊艇、船舶)

	21
	塑膠製品製造業
	43
	家具業

	22
	複合材料業
	44
	資源化產業


· 各行業級別分類:

	級別
	行業別
	定義及內容

	A級
	金屬表面處理及熱處理業
	金屬熱處理業
凡從事以滲碳、滲氮、化學蒸鍍或物理蒸鍍等冶金原理進行金屬及其製品表面處理，或以淬火、退火、回火等方式，並藉溫度、氣體及時間等控制，改善其組織或物理性質之行業均屬之。（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2543）

金屬表面處理業
凡從事金屬及其製品之表面磨光、電鍍、鍍著、塗覆、烤漆、噴漆、染色、壓花、發藍、上釉及其他化學處理之行業均屬之。塑膠製品表面電鍍亦歸入本類。（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2544）

	
	橡膠製造業
	凡從事橡膠製品製造之行業均屬之。（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21）

	
	印染製整理業
	凡從事纖維、紗線、布疋、成衣、織帶、拉鍊、繩網等漂白、染色、印花、整理及塗佈等行業均屬之。但不包括紡織業之附屬漂染工廠。（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114）

	
	合成樹脂及接著劑製造業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
凡從事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之行業均屬之，如聚乙烯、聚丙烯，聚苯乙烯、聚氯乙烯、聚醋酸乙烯、酚醛樹脂、環氧樹脂、醇酸樹脂、聚酯樹脂、矽樹脂、離子交換樹脂等製造。（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1841）
接著劑製造業
凡從事接著劑製造之行業均屬之。（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1990）

	
	金屬基本工業鑄造業
	鋼鐵鑄造業
凡從事以生鐵、廢鐵與合金原料融熔之金屬液澆注至特定鑄模中製成鋼鐵元件之行業均屬之，如鐵製半成品、鑄管、鑄鋼件、鑄鐵件等鑄造。（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2412）
鋁鑄造業
凡從事以初生鋁或再生鋁與合金原料融熔之金屬液澆注至特定鑄模中製成鋁元件之行業均屬之。（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2422）
銅鑄造業
凡從事以銅或銅合金熔融之金屬液澆注至特定鑄模中製成銅元件之行業均屬之。（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2432）
其他基本金屬鑄造業
凡從事以融熔之金屬液（鋼鐵、鋁、銅除外）澆注至特定鑄模中製成金屬元件之行業均屬之。（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2491）

	
	金屬鍛造業
	凡以鍛造加工方式製造金屬鍛品之行業均屬之，如鋼鐵鍛品、鋁鍛品、銅鍛品、鎂合金鍛品等鍛造。（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2541）

	B級
	塑膠製品製造業
	凡從事以製模、擠壓等方法製造塑膠製品之行業均屬之。（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22）

	
	玻璃及其製品製造業
	凡從事玻璃、玻璃纖維及玻璃製品製造之行業均屬之。科學或工業用玻璃器皿及玻璃熟料之製造亦歸入本類。（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231）

	
	織造業
	凡從事以各種材質之紗（絲）為原料織造布疋之行業均屬之。（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112）

	
	塗料、染料及顏料製造業
	凡從事塗料、染料及顏料製造之行業均屬之。瓷釉、油墨之製造亦歸入本類。（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1920）

	其他
	非屬A級或B級


1-2應備文件
1. 工廠登記證影本。

2. 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3. 申辦前一年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納稅證明。

4. 工廠未設立1年者，請附營業稅表(401表)。

5. 申辦前一年財產目錄之機器設備明細表。

(新購機器未列入財產目錄者請檢附發票影本)。

6. 工廠生產流程圖。

7. 工廠機器位置圖。

8. 工廠平面圖。

9. 公司簡介及主要產品名稱、圖片(照片)及用途說明。

10. 最近一個月從事時殊時程人員之出勤紀錄。(特殊時程案件者需附)

11.負責人身份証影本及便章一對。(新客戶需附)
1-3各單位申辦流程

工業局 → 就業服務中心 → 勞資會議&無違反法令証明書 → 勞委會 → 國外作業 → 工人入境
☆工業局
	流程項目
	申辦作業流程
	主辦權責單位

	1
	申辦資料彙整
	貴公司、申泰


	2
	申辦文件製作
	申泰

	3
	文件送工業局審核
	申泰

	4
	工業局文件審查
	工業局

	5
	工業局專人現況審核
	工業局

	6
	工業局審核會議
	工業局

	7
	核發核准公文
	工業局


作業時間：自工業局收文至發文約需30個工作天。

☆就業服務中心
	流程項目
	申辦作業流程
	主辦權責單位

	1
	求才登記
	就業服務中心

	2
	登報國內招募
	各大報

	3
	領取求才證明
	就業服務中心


作業時間：60天

☆勞資會議&無違反法令証明書(勞工局)
	流程項目
	申辦作業流程
	主辦權責單位

	1
	勞資會議代表名冊
	貴公司、申泰

	2
	勞資會議紀錄
	貴公司、申泰

	3
	準備勞保、勞退各6個月繳費收據
	貴公司、申泰


作業時間：25天
☆勞委會

	流程項目
	申辦作業流程
	主辦權責單位

	1
	勞委會審核
	勞委會

	2
	核發核淮函
	勞委會


作業時間：約15~20天

☆國外作業

	流程項目
	申辦作業流程
	主辦權責單位

	1
	輸出國驗證
	各國駐外辦事處

	2
	國外作業
	國外公司


作業天數:約25~30天

☆工人入境

	流程項目
	申辦作業流程
	主辦權責單位

	1
	工人來台登機
	國外公司

	2
	申泰作業管理
	申泰


作業天數:約1~2天

1-4申請人數之計算
· 工業局核配勞工人數
以合理工廠生產線所需勞工人數計算(即工廠廠區內所需生產線勞工人數列入計算，工廠廠區外人力不予列入計算)。

· 勞委會核發可招募外勞人數計算
一、A級業之申請人數，合計不得超過雇主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工平均

    人數加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預估建議製造工人數之百分之二十。

二、B級業之申請人數，合計不得超過雇主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工平均

    人數加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預估建議製造工人數之百分之十八。

三、其他行業之申請人數，合計不得超過雇主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工平均人數加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預估建議製造工人數之百分之十八。
· 可引進之外勞人數計算公式
· 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平均勞保人數加上工業局核發的人數，再乘上各級別申請外勞的比率，即為可引進之外勞人數。


公式: (一年平均勞保人+工業局核發人數) *            =可引進之人數

1-5外勞工作期滿申請重新招募

· 外國人聘僱許可期限屆滿前四個月期間內，製造業雇主如有繼續聘僱外國人之需要，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重新招募。但以一次為限。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自由貿易港區管理機關認定符合原投資計畫之預期益，且有特殊需要時，以二次為限。
· 雇主申請重新招募時之人數，合計不得超過前次招募許可所聘僱外國人之人數。



A級為20%


B級為18%


C級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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